
113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GROWTH OF ARCHITECTS

室裝法令素養

●年度法規講習

●季度座談研討

●新北室設論壇

室設軟體訓練營

●BIM軟體導入

●渲染動畫運用

●簡報分析技能

裝修材料精通

●最新材料技術

●色彩多元運用

設計工法深研

●室內設計方法

    ●綠能減碳領航員

     (綠建築/LEED/能效評估)

變使室裝多元技能

●執照、設計、工程三能一體

●建築後半週期關鍵技術先鋒

 建築物室內裝修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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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t
R

Enscape

E
Naviswork

N

Sketchup
S

Archicad
A

3D、動畫渲染

室內設計建模
和製圖

模型整合、干涉. 檢查、
4D 時間模擬、步行瀏覽

Twinmotion

T
Forma

F

Dynamo

D

自由幾何造型，
建立自動化程式

數據驅動設計決策、環境分析
(光、風、噪音、綠化、隱含碳)

4D時間模擬、
動畫渲染

2、3

BIM設計、模擬、
視覺化和協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qqT9j0rzu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o_xW_yqpfg&t=109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qvqgjP5v8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72RB1DAr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mAKjSbGLb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fCdbrqBsA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hVkjm4CVS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EuvfOxRy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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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t

R

BIM專精訓練系列-11/18實況

第一梯次- 11/18 秒殺

     第二梯次- 12/16 秒殺     

       

第三梯次- 籌備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qqT9j0rz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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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佑 建築師

審查執行原則與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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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執 行 原 則

⊙材料證明
        ⊙既有材料
        ⊙防火門與防火區劃材

材料證明與既有材料

⊙重要分區管制
        ⊙使用用途限定

分區管制與使用用途

⊙防火避難綜合評定
⊙防火避難性能設計
⊙高層燃氣設備

防火綜評、性能設計與燃氣

⊙步距與重步
⊙走廊寬度

步行距離與走廊寬度

⊙常見違建類型
⊙標繪方式
⊙檢討內容

違建檢討與標繪原則

⊙圖面繪製基本原則
⊙基本權利文件

繪圖通則與權利文件

⊙多間套房與分戶
⊙多數決
⊙其他應注意事項

審查特別注意事項

01

分戶牆與公用介面
⊙分戶牆與分間牆
⊙公用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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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通則與權利文件

⊙圖面繪製順序

NOTE A

圖面清晰可辨

文字大小適中

NOTE B

圖例分門別類

計算詳實有序

Step 01
●查對使照書圖

●核對建物位置

●確認申請範圍

●確認防火區劃

●確認申辦類型

Step 02
●確認走廊與樓梯等避難設施位置

●判斷違建類型

●確認新設與拆除項目

Step 03
●確認圖面1/100以上比例

●標示基本建築構造尺寸(按原使照圖)

●標示室內裝修layout

Step 04
●繪製裝修項目、門窗表

●標示範圍、尺寸、高度

●標示材料圖例、大樣圖

Step 05
●檢討出入口與走廊寬度

●檢討違建項目與面積

●檢討步距與重複步距

Step 06
●核算材料數量

●核算綠建材量

●標示前次核准

●勿漏加註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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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通則與權利文件

⊙概要、位置與面積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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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通則與權利文件

⊙平面、步距與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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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通則與權利文件

⊙天花、高度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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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通則與權利文件

⊙剖立面、構造與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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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通則與權利文件

⊙權利證明書件

建物謄本 使照存根 測果圖 建物權狀 建物同意書

使用執照存根

影本
用印+正本相符
含加註事項表

建築物權狀

影本
用印+正本相符

建築物登記簿謄本

第一類/3個月內
第二類/3個月內

官方核發

建築物測量成果圖

正本
官方核發

建築物使用權同意書

正本
用印(所有權人+使用人)

●書審(許可)階段檢附，如竣工無異動免再檢附

●影本均須用印(申請人或事務所等)並加蓋與正本相符章

●如有不實檢附(如偽造文書等)，概由申請人或送審事務所負責



113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違建檢討與標繪原則

⊙常見違建類型(98/06/25)

法定空地/停車位/雨遮、採光罩

空地違建、平台違建

逃生口最小淨尺寸檢討 
(75*120cm/100*100cm)

陽台鐵(鋁)窗違建

金屬隔柵/花架等

窗戶違建

阻礙通行逃生、占用(上鎖)

地面層出入口違建

阻礙通行逃生、占用(上鎖)

屋頂平台違建

阻礙通行逃生

直通樓梯違建

防火巷/清糞巷/避難通路

防火間隔違建

擅自增設樓板、擴大使用

天井違建

擅自增設樓板、擴大使用

夾層、挑空違建

分隔、占用阻礙通行

騎樓違建

拆除/封閉/拆改/列管

違章建築
*違建面積合計檢討<1/2申請面積
*第一階段應詳實記錄，按現況圖標示
*不得藉由室裝申辦新設或更新違建
*封閉應自合法產權內緣線為之
*違建標示應全數標列，拆除後方可免標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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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建檢討與標繪原則

⊙違建檢討

1.應拆除之違建（竣工查驗前）

(1) 98年6月25日以後產生之違建。如陽台內側外牆與

      前次核准一致時，僅陽台外緣設置窗戶、鐵窗或格

      柵，未涉及「應處理之違建」原則辦理者除外。

(2)超出建築線及現有巷道邊界線之違建（4.5公尺淨高

     以下者-避免妨礙消防車輛之通行，利於消防救災)

(3)藉由變更使用或室內裝修申請，新構築之違建(含

     內部裝修)，且在書面審查時未舉證之違建事項，於

     竣工查驗時勘驗發現者一律視為新違建。（追究簽

     證不實及偽造文書責任）

(4)歸責於申請戶之開放空間違建。

(5)依新北市政府辦理裝修為多間套房審查原則規

定：如原核准陽台範圍內，有設置廁所、浴室

或擴大居室使用範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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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建檢討與標繪原則

⊙違建檢討

1.應拆除之違建（竣工查驗前）

(6)「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違建部分處理原則」

列舉應拆除之違建。

(a)同棟阻礙或封閉屬技規90條之直通樓梯避難寬度之違

建（不含雨遮）。

(b)A-1、B-1、B-2類同棟超出建築面積1/2以上之屋頂避

難平臺違建。（但三樓以下與地面層同一戶且有室內梯

直接逃生者，免檢討）

(c)同棟妨礙法定直通樓梯法定寬度之違建。

(d)阻礙申請戶範圍緊急進口之違建。

(e)歸責於申請戶之防火巷（含防火間隔及清糞巷）違建。 

(f)歸責於申請戶之騎樓（騎樓地）違建。  

(g)B類、I類、醫院、療養院、社會福利設施、各類護理

之家、育嬰中心、幼稚園之陽台違建及陽台外緣加蓋

遮雨棚等及妨礙緩降機、救助帶等操作之一切障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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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建檢討與標繪原則

⊙違建檢討

2.應處理之違建（竣工查驗前）

(1)所有陽台外緣加設窗戶、鐵窗、格柵違建，均應設逃

生口淨寛及淨高75x120cm或100x100cm以上並於圖

面標註實際尺寸，並於每10M開設1處。逃生口留設

原則為技術規則緊急進口，規定於第二層以上，第十

層以下之各樓層之陽台違建應要求設置逃生口。

(2)歸責於申請戶之天井違建，應以恢復原狀為原則；若

涉及他層權利人者，則應以RC牆、磚牆封閉不使用。 

（但原使照法定設置一座直通樓梯，天井違建合併樓層

面積檢討，未達技規第95條規定應設置兩座直通樓梯

時，不在此限）

   ※天井認定原則：

      (a)使用執照竣工圖有標示

(b)建築物四面有牆

(c)如屬學校等簇群圍塑之天井，經建築師檢討無妨礙

逃生，並經專案認定者，得免併案拆除。

(3)夾層挑空違建應以恢復原狀為原則。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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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建檢討與標繪原則

⊙違建檢討

3.其他違建

(1)申請案屬大規模違建或超出申請面積該戶該層1/2以上之

     違建，除非歸責於申請人且可舉證者，得以無開口構造

    （R.C、1/2B磚牆）區劃，並由申請人、所有權人切結不

      使用，於竣工時檢具施工前、中、後照片。其餘皆應以

     恢復原狀為主。

      (2)合法範圍不得經由違建連接必要之防火避難設施。

      (3)必要之設備（如廁所、營業廚房…）應於合法範圍。

      (4)申請圖面審查時，應檢附現況圖及所有應檢討空間之照片

（如有兩處陽台應檢附兩處），照片並應顯示全景及有日期。

      (5)不得以違建開窗範圍計入通風、採光面積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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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建檢討與標繪原則

⊙違建標繪原則

違建標示應包含：

<違建類型、違建面積、尺寸及處理原則>

         (1)依本市變更使用違建處理原則移本市違章建築拆除大

              隊逕依本市違建程序辦理。於竣工前拆除恢復原狀。

     (2)本市變更使用違建處理原則移本市違章建築拆除大隊

          逕依本市違建程序辦理。於竣工前以1/2B磚牆封閉切

          結不使用，併檢附施工前中後相片及切結書。

     (3)違建外圍以雙虛線標繪。

     (4)虛線內以雙斜線表示違建範圍。

     (5)違建範圍內之分間牆及門窗以虛線繪製。

     (6)陽台外推，內側外牆已拆除，該壁體以單虛線標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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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建檢討與標繪原則

⊙違建標繪原則

陽台加鋁窗、鐵窗均應
留設淨寬及淨高
75cmx120cm或
100cmx100cm以上
逃生口。

(1)如為98年6月25日以後
產生之違建，外牆已拆
除者，陽台違建應恢復
原狀。

(2)陽台外推，內側外牆已
拆除該壁體，以單虛線
標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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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建檢討與標繪原則

⊙違建簽證表

簽證建築師
逐項查核或說明後勾選
*不可留白

須由建築師簽章

留意表單版本是否
為最新

1. 逐條檢討
2. 照片須含違建相片及

簽證表內8項內容之
照片。
(無違建仍須附照片)

3. 如有免檢討之項目無
須檢附相關照片

(如:建物無陽台、無騎
樓之案件故免檢附
陽台、騎樓照片)

4.非表列8項之違建拍照
5.違建索引圖

已留設逃生口
尺寸-121*8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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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距與重複步距檢討示意圖 16

步行距離與走廊寬度

⊙步距與重複步距

*按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93第1項第2款各目

  步行距離之檢討

      居室：ㄧ律依技規相關規定檢討。
      非居室：（不含廁所）

     (1)旅館、住宅及寄宿舍類：

          就申請戶檢討，未超出1/8居室面積之非居室免檢討。

     (2)其他用途：

          就申請戶檢討，未超出1/8居室面積之ㄧ處非居室免檢討

步行距離檢討：

A戶  L1=A+B+C+D=X m ≦ 30 m或50 m

B戶  L2=A+B+C+D+E+F=Y m ≦ 30 m或50 m

重覆步行距離檢討：

A戶  L1=A+B+C=X m ≦ 15 m或25 m

B戶  L2=A+B+C=Y m ≦ 15 m或25 m

(L2和 L3重覆步行距離的最後匯集處為Y點，

故B戶的重覆步行距離為A+B+C。)

步行距離檢討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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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距離與走廊寬度

⊙走廊寬度

走廊配置用途 走廊二側
有居室者

其他走廊

一、建築物使用類組為D-3、D-4、
D-5組供教室使用部分

2.4
公尺以上

1.8
公尺以上

二、建築物使用類組為F-1組 1.6
公尺以上

1.2
公尺以上

三、其他建築物：

(一)同一樓層內之居室樓地板面積
在200平方公尺以上（地下層
時為100百平方公尺以上）。

1.6
公尺以上

1.2
公尺以上

(二)同一樓層內之居室樓地板面積
未滿200平方公尺（地下層時
為未滿100平方公尺）。

1.2
公尺以上

*按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92

  走廊之設置與走廊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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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距離與走廊寬度

⊙單、雙側(居室)走廊認定

單側走廊

雙側走廊

*認定原則：
 (1)可分段檢討寬度，惟最尾端通達直通樓

梯、樓梯間、昇降機間、緊急昇降機間
及避難層出入口所使用之走廊應不得小
於分段檢討之最大規定值 

          (個案特殊情形得經專案會議討論後辦理)    

(2)是否為兩側居室以有無出入口檢討

     (3)走廊端點出入口不視為兩側出入口
     (4)單一居室空間內部通道不視為走廊
     (5)內退出入口不視為走廊
     (6)活動傢俱間（且未兼作隔屏）之走道不

視為走廊
     (7) 「建築物使用類組為D-3、D-4、D-5

組供教室使用部分」之走廊，係指上開
類組供教室使用部分及自教室通達直通
樓梯、樓梯間、昇降機間、緊急昇降機
間及避難層出入口所使用之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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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距離與走廊寬度

⊙走廊設置認定

錯誤態樣 正確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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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距離與走廊寬度

⊙走廊設置認定

正確態樣 正確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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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戶牆與公用介面

⊙涉及分戶牆（辦理變更使用、一定規模免變及分併戶）變更之處理原則

1.區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章第1節定義：

23.分間牆：分隔建築物內部空間之牆壁。

24.分戶牆：分隔住宅單位與住宅單位或住戶與住

戶或不同用途區劃間之牆壁。

2. 處理及簽證原則：

(1)調閱原使用執照結構設計計算書，該拆除構材如已
納入分析設計或無結構設計計算書時，應由承辦建
築師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技師負責辦理，
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若確未納入「結構應力分析」
之中，由承辦建築師簽證並出具「建築師安全鑑定
書及結構計算書」

(2)拆除非主要構造分戶牆，免由建築師及專業技師簽
證原則如下：
a.其構造為輕隔間、1/2B厚度磚牆及未達17公分空

心磚牆者，免簽證，拆除長度亦不予限制。    

b.其構造為厚度12公分以下單排單筋RC牆(未涉及前
項規定之分戶牆)，拆除長度不得大於分戶牆總長之
三分之一，且不得大於150公分，得免簽證。

         
補充說明：本項拆除長度計算如下

  例：分戶牆長度為150CM
                 依規定150CM/3=50CM  故可拆除長度為50CM 

得免依規定簽證，但反之如欲拆除長度大於此分戶牆
三分之一以上或無法依前項規定辨別此單排筋分戶牆
是否涉及建築物承載之因數時，皆依前項規定由建築
師及專業技師簽證。

   (3)僅增減非主要構造之室內分戶牆，且屬無須建築師及
專業技師簽證、區劃面積未達1500平方公尺者，免辦
理變更使用執照。（併案依免變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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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戶牆與公用介面

⊙分戶牆

*「公共介面牆壁(分戶牆)變更之處理原則」

(99.9.15北工建字第0990872643號)

 (1)門扇尺寸不變（未變更牆面），門扇形式或開啟

方向變更。
※得併室內裝修申請案辦理

         (2)公共介面牆面開口尺寸（包括開口增減、封閉或
位置調整）或分（併）戶生活必須之牆壁開口增

減變更，且未變更共用部分範圍。

※涉防火區劃、分戶牆變更，應以「變更使用」
原則處理。

■ E戶封閉原有開口另新設一處開口，就其使用
型態走道屬當層共用部分，且未涉及規約禁
止事項，應取得當層A、B、C、D、F戶區分
所有權人之變更使用同意文件

■ 公共介面牆壁（分戶牆）變更行為，於公寓
大廈規約另有規定，業經向本局報備完成，
自應依規辦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E
F

C

D

BA

封閉原有開口位置

新設開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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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戶牆與公用介面

⊙分戶牆

*「公共介面牆壁(分戶牆)變更之處理原則」

(99.9.15北工建字第0990872643號)

        (3)公共介面牆面變更涉及公寓大廈共用範圍更動

（變更公共部分之使用範圍）

※涉防火區劃、分戶牆及共用部分經約定為約
定專用之變更，應以「變更使用」方式辦理。

■ A戶封閉原有開口並擴大共用部分
範圍或將原分戶牆往內退縮，應取
得該共用部分（梯間、走廊）全體
持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文件。

■ 公共介面牆壁（分戶牆）變更行為，
於公寓大廈規約另有規定，業經向
本局報備完成，自應依規定辦理。

■ 應不得涉及增加容積樓地板面積
（免計容積範圍之變動） (變更後)

B A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分戶牆往內退縮

AB

(變更前)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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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證明與既有材料

⊙材料證明 火系材料

防火材料

耐燃材料

防焰

材料

●防火區劃層級用材
●以防火時效分級
●防止火災產生之延燒及利於逃生

●室內裝修層級用材
●以耐燃等級區分
●在火災初期及高溫時，不易著火延燒  
    ，且熱、煙、毒之生成量均有限者

●室內裝潢、裝飾層級用材(消防)
●無分級
●具有防止因微小火源而起火或迅速
    延燒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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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層、地下工作物供

A類、G類、B-1組、B-

2組或B-3組使用者

全部

耐燃二

級以上
耐燃一級無窗戶之居室 全部

使用燃燒設備之房間
H-2

二層以上部分

（但頂層除外）

其他 全部

25

材料證明與既有材料

⊙材料證明

（一）種類：
     1.防火區劃與防火避難設施材料(防火時效)
 （1）防火門、窗與玻璃
         ◎防火門窗。
         ◎防火玻璃。
                ◎其他經中央指定認證之防火時效避難設施。
 （2）防火區劃材料
                ◎防火板牆(矽酸鈣板、石膏板、纖維水泥板…等) 
         ◎防火磚牆(石膏磚、白磚、紅磚…等)。
               ◎其他經中央指定認證之防火時效區劃材。
     2.耐燃材料(耐燃等級)
 （1）耐燃一級(不燃材料)
         ◎取得耐燃一級證明之材料。
         ◎紅磚、金屬、玻璃等技術規則明訂之不燃材料。
 （2）耐燃二級(耐火板)
                ◎取得耐燃二級證明或技術規則明訂之同等材料。
        （3）耐燃三級(耐燃材料)
                ◎取得耐燃三級證明或技術規則明訂之同等材料。

建築物類別 組別
供該用途之專用

樓地板面積合計

內部裝修材料

居室或該

使用部分

通達地面之

走廊及樓梯

A類 公共集會類 全部
全部

耐燃三級

以上 耐燃二級

以上

B類 商業類 全 部

C類
工業、倉儲

類

C-1 全部
耐燃二級

以上

C-2

全 部
耐燃三級

以上

耐燃二級

以上

D類
休閒、文教

類
全部

E類
宗教、殯葬

類
E

F類
衛生、福利

、更生類
全部

G類
辦公、服務

類
全 部

H類 住宿類
H-1

H-2 － － －

I類 危險物品類 I 全部 耐燃一級 耐燃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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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證明與既有材料

⊙綠建材檢討

（一）適用範圍：
     1.依建築技術規則第298條： (含變更使用、室內裝修申請案件)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辦理室內裝修：
 （1）內政部96.2.26台內營字第0960800834號令
         ◎增設廁所或浴室。
         ◎增設2間以上之居室造成分間牆之變更。
 （2）內政部92.3.21營署建管字第0922904339號函
        ◎營業面積150㎡以上之資訊休閒服務場所。
     2.僅室內隔間拆除工程或天花板拆除工程，得免檢討。

（二）以實際施作材料核算使用率。(施工多大範圍算多少)
（三）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得免檢討、免檢附綠建材標章
            等相關證明文件。
（四）為響應節能減碳及少紙化作業，於辦理室內裝修時
          （含簡裝），得免檢附綠建材總表以外之計算表單，
            其計算式並應於圖面明確標示，以簡政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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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證明與既有材料

⊙既有材料(含防火材料)檢討

（一）施工在「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發布實施（85/5/29）前者：
1.應檢具建築師簽證說明材料符合規定後，併案辦理。
2.經申請人切結、提具相關證明文件並經本府認定者，得免出

               具材料證明、免罰鍰。(不含綠建材證明)
（二）施工在「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發布實施（85/5/29）後者：

應檢具建築師簽證說明材料符合規定後，併案辦理；得免出具
            材料證明(不含綠建材證明)，但須處新台幣六萬罰鍰。
            否則，應拆除重作並檢具合格材料證明。
（三）應由開業建築師簽證符合規定，並於圖說上標明位置、面積、
            材料及耐燃級數，審查人員應負目視查驗之責任，並拍照備查。

（四）既有材料屬1小時防火時效，應由建築師依下列簽證原則辦理：
(1)應參照內政部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認可

                  之產品，並附相關板材、鋼骨架、副構成材料之佐證照片。
(2)圖說標示主要材料或構件(分間牆厚度、型式、構成材質、

                  主要用途及性能)。
(3)圖說標示透視示意圖(構造圖)，應標註：產品名稱、構件名

                  稱、規格。
(4)檢附施工前、中、後照片。

*上述事項如涉有簽證不實或出具不實，侵害他人財產、實際設計、施
工與所申請資料不符，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得視其情形，並分別
依法負其責任。

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85/05/29

使照85/05/29前
1.建築師簽證材料說明
2.申請人切結、提具材證或證明文件

使照85/05/29後
1.材料證明為主
2.建築師簽證材料說明+罰款或拆除重作



113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28

材料證明與既有材料

⊙防火門書面審查原則

防火門得免檢討朝避難方向開啟之情形：

 內政部111年8月10日營署建管字第1110057049號函
「防火門窗……其構造應依左列規定：……五、防火門應朝避難
方向開啟。但供住宅使用及宿舍寢室、旅館客房、醫院病房等連
接走廊者，不在此限。」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6
條所明定，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設置之防火門開啟方向應符合該
條文第5款。
又依同編第1條第19款規定，機械室不視為居室，非屬供居住、
工作、集會….等室使用之房間。…設置於該機械室出入口之防火
門得不受前揭第76條第5款「應朝避難方向開啟」之限制。

內政部95.11.07台內營字第0950806589號
另因應各種法規以設置防火門為條件之一之規定（例：各類場所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90條免設排煙設備、建築物使用類組
及變更使用辦法第5條樓層局部範圍變更使用，及建築物室內裝
修管理辦法第33條簡化室內裝修審查許可……等），除該法規有
明文免除建築技術規則往避難方向開啟外，仍應符合第76條第5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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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證明與既有材料

⊙防火門書面審查原則

(一)未變更位置之原有防火門得沿用，但於步行距離
檢討路徑上之原有防火門應檢討開啟方向，即應
往避難方向開啟。
(純室裝且未變更原有防火門者，可同原核准不
必檢討開啟方向。)

(二)新設防火門，除下列者外，應往避難方向開啟：
（1）住宅 
（2）醫院病房、旅館房間通往走廊 
（3）護理機構、精神復健機構及老人福利機構之「病

房」、「臥室」及「寢室」
內政部103年9月19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0059號令：「護理機構、
精神復健機構及老人福利機構之「病房」、「臥室」及「寢室」，屬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七十六條第五款但書所列「供住宅使
用及宿舍寢室、旅館客房、醫院病房等」，其連接走廊之防火門得不
受同款前段「應朝避難方向開啟」之限制。」。

（4）機房
內政部111年8月10日營署建管字第 1110057049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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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證明與既有材料

⊙防火門書面審查原則

(三)新設置防火門應往避難方向開啟。
      (但未變更原核准防火門者，得依同原核准

未變更，免檢討防火門開啟方向。)
(四)走廊寬度之檢討，應扣除防火門開啟後之

門扇迴轉半徑尺寸。
(五)設置於避難通道或避難出入口之常時關閉

式防火門，應加強標示。

※內政部97年7月1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0970805232號函：

橫拉式防火門，應裝設經開啟後可自行關閉之
裝置，開啟時不致阻擋避難人員，得不受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6條第5款防火門
開啟方向限制，惟仍應符合同條文第1款至第4
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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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證明與既有材料

⊙防火門竣工查驗原則

（一）現場查驗：
            抽驗表面材質、尺寸、防火標章、自動迴歸裝置，
            其餘五金配件及內部材質等以材料證明為主。

（二）材料證明應包含出廠證明、驗證登記及同型式認證。

（三）防火門照片應包含全景及防火標章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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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管制與使用用途

⊙商業區辦公室

有關商業區辦公室隔間，樓地板面積限制與隔間材質定義

(一)經109 年 6 月 17 日、110 年 10 月 20 日、110 年 12 月 
       15日及111 年 3 月 16 日與112 年 11 月 15 日新北工務局
       建管法規協調(333)會議各決議。

(二)位於商業區之一般事務所、辦公室，不得以住宅隔間方式配
       置，並依據以下原則辦理：

(1)當戶樓地板面積超過300平方公尺者，可予以適當隔間。

(2)當戶樓地板面積未超過300平方公尺者，僅得設置一處
            衛生設備(含原核准)，其餘隔間材料限用OA系統隔屏、
            玻璃，且配置需合理。但經建照科及建築師公會共同專
            案小組決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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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管制與使用用途

⊙商業區住宅基準容積管制

配合「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發布實施

後，有關細則第17條：「商業區作為住宅使用之基

準容積不得超過該都市計畫住宅區之基準容積」，

對於商業區作住宅使用應予管制，辦理一定規模以

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未有建築師檢討其商業區作

住宅使用之基準容積，應不得適用一定規模以下免

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103年9月1日北府工建字第1031609062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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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管制與使用用途

⊙甲乙種工業區-商業設施

新北市各都市計畫甲乙種工業區建築物申辦室裝原則

1.法令依據
新北市各都市計畫甲乙種工業區設置工業發展有關設施公共服務設施
公用事業設施及一般商業設施土地使用審查要點 (108/04/23/修正) ：
(1)第四點：
本市各工業區申請建築執照案件，其設計應符合工業區使用用途，各
棟建築物各層之機電空間、茶水間、管道間及衛生設備等空間應集中
一處於垂直服務核規劃且應作為公共使用，不得約定專用。申請本細
則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三款第十目醫療保健設施、第十一目社會福利設
施及第四款第七目旅館業及觀光旅館業使用者，不受前項規定限制。
另申請本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三款第十二目幼兒園及兒童課後照顧
服務中心，由產業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認，不受第一項規定限制。
(2)第五點： 
建築基地申請設置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四款一般商業設施者，除依
前二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申請本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四款第一至三目規定之一般服

務業、一般事務所自由由職業事務所及運動設施使用者，其建
築基地應面臨十公尺以上之道路，且各設施單元於每層計入容
積之樓地板面積（不含共同使用部分）不得小於三百平方公尺，
並不得隔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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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管制與使用用途

⊙甲乙種工業區-商業設施

（二）申請本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四款第七目規定之旅館業及
            觀光旅館業使用者，其建築基地須面臨十公尺以上之道路，
            且空間設置須符合旅館業及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第六條之
            規定，並以整棟單戶申請，不得分戶使用。

（三）申請本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四款第一目之餐飲業使用者，
            其建築基地之各設施單元於每層計入容積之樓地板面積面
            積（不含共同使用部分）不得小於三百平方公尺。

（四）申請本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四款第四目規定之銀行、信
            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與保險公司等分支機構使用者，
            其建築基地之各設施單元於每戶計入容積之樓地板面積面
            積（不含共同使用部分）不得小於三百平方公尺。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前已取得使用執照或已興建完成之
建築物，得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但仍應依附表一規定辦理。

2.執行方式：
  依上開要點規定辦理，需取得本府城鄉發展局總量管制同意之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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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綜評、性能設計與燃氣

⊙防火避難-
    （一）適用範圍：
    依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
    第3條、第3-4條。 
  （1）防火避難綜合檢討 
        ◎以層、戶檢討。

 （2）防火避難性能設計  
        ◎以整幢、棟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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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綜評、性能設計與燃氣

⊙一階圖審時檢附
    認可通知書與內容
  （市府核章影本）

（1）評定基準與結果
◎評定範圍

 ◎室內裝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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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綜評、性能設計與燃氣

⊙一階圖審時檢附
    認可通知書
  （市府核章影本）

（1）評定基準與結果
◎評定範圍

 ◎室內裝修管理 

（2）注意事項    
       ◎變動之限制
       ◎平均天花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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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綜評、性能設計與燃氣

⊙一階圖審時檢附
    認可通知書
  （市府核章影本）

（3）附錄與附件
◎避難驗證基本條件

 ◎防火區劃圖
       ◎垂直步行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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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綜評、性能設計與燃氣

⊙一階圖審時檢附
    認可通知書
  （市府核章影本）

（3）附錄與附件
◎避難驗證基本條件

 ◎防火區劃圖
       ◎垂直步行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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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綜評、性能設計與燃氣

⊙防火避難-綜評與性能

(110年09月07日新北工建字第1101659176號函 )

有關本市原核准建造(使用)執照業經建築技術規則總則 編第3-4
條之「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書及評定書、建築物 防火避難性能設
計計畫書及評定書」評定之建築物，於辦理室內裝修及變更使用案
件申請時，倘申請事項未涉及原報告書(或計畫書)及評定書所載應重
新申請評定或避難驗證條件內容更動，為維護本市建築物公共安全
並基於簡政便民及行政技術分立之原則，請依法開業之簽證建築師
建築師或專業設計技術人員檢附旨揭「原認可之防火避難綜合檢討
報告書簽證表」，且確實依法查核簽證說明本次變更未涉及應重新
評定及認可事項，則得以免重新委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確認有無涉
及驗證內容；倘若變更事項涉及上述報告書(或計畫書)及評定書所載
應重新申請評定或避難驗證條件內容更動時，仍應重新向中央主管
建築機關申 請評定及認可。

*第3-5項應依「實設內容」檢討是否符合「原驗證內容」。

涉及防火避難綜合檢討或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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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綜評、性能設計與燃氣

⊙防火避難-綜評與性能

(1)平均天花高度 (2)垂直步行距離 (3)新增耐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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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綜評、性能設計與燃氣

⊙高層燃氣設備檢討

一、免依本條文規定檢討事項： (詳範例一)

(1)高層建築物申請室內裝修位置未達16層或高
     度未達50公尺涉及下列事項得免檢討：

1.僅天花板裝修。
2.原燃氣設備之分間牆（或區劃牆）位置不

變，擬新增其他牆體。
3.拆除原有開放式燃氣設備空間之分間牆。

(2)高層建築物申請室內裝修位置達16層或高度
     達50公尺以上之建築物僅涉及天花板裝修。

新北市高層建築物辦理變更使用、室內裝修涉及既有燃氣
設備空間(位置範圍、構造等)變更行為者，依據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43條之執行原則

範例一：免依本條文規定檢討事項

燃氣設備
空間

新增天花板

燃氣設備
空間

新增牆

燃氣設備
空間拆除牆

※ 僅天花板裝修 ※ 新增分間牆體 ※ 拆除原有分間牆

註：高層建築物未設置燃氣設備者，由建築師及申請人（所有權
人）檢具說明書說明，並於申請圖面標註該空間未使用燃氣設備，
於竣工時檢具照片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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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綜評、性能設計與燃氣

⊙高層燃氣設備檢討

二、應依本條文規定檢討事項：(詳範例二)

(1)高層建築物(不分樓層)設有燃氣設備空間涉
及下列事項應依建築技術規則第243條第2項
規定辦理區劃分隔：

1.涉及原燃氣設備空間位移或原區劃之燃氣
設備空間區劃牆變更。

2.變更原開放式設有燃氣設備管線之牆體。

燃氣設備
空間

位移

燃氣設備
空間 燃氣設備空間

※ 空間位置及區劃變更 ※變更原開放式設有燃氣設備管線之牆體

區劃變更

註：高層建築物未設置燃氣設備者，由建築師及申請人（所有權
人）檢具說明書說明，並於申請圖面標註該空間未使用燃氣設備，
於竣工時檢具照片查核。

新北市高層建築物辦理變更使用、室內裝修涉及既有燃氣
設備空間(位置範圍、構造等)變更行為者，依據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43條之執行原則

範例二：應依本條文規定檢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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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綜評、性能設計與燃氣

⊙高層燃氣設備簽證

建築師
事務所

簽章

申請人
簽章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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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特別注意事項

⊙多間套房與類似分戶行為

「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物裝修為多間套房審查原則」

(113.04.18新北府工建字第1130743715號令)

(1)多間套房係指=涉及增設兩間以上廁所、浴室或

     居室，造成分間牆變更或樓地板墊高，致使變更

     後平面格局與一 般住宅使用型態不同者。  

(2)使用空間係指=由分間牆、門扇構成可供獨立居

     住、工作、集 會、娛樂、烹飪、更衣、儲藏之空

     間。但構築之分間牆材質使用 OA 系統隔屏、

     玻璃，或總高度一點二公尺以下或牆面開口淨寬

     度二公尺以上不在此限。

(3)居住單元係指=指使用空間內具有供特定人使用

     之廁所、浴室之空間。

  (4)公共區域係指=指申請範圍內除使用空間、居住

      單元以外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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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特別注意事項

⊙多間套房與類似分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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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特別注意事項

⊙多數決
     (CF-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共有物處分)

*「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使用執照共有部分權

         利證明文件執行要點」

(112.12.18新北府工建字第1122480639號令)

(1)適用範圍為本府辦理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  

(2)建築物共有部分涉及變更使用者，其建築物

     權利證明文件應以該共有部分之共有人過半

     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

     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

     計算。

【共用部分】

變更使用--處分多數決

共有人 應有部分

共有部分
共有人過半

應有部分
合計過半

應有部分

應有部分

合計>2/3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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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特別注意事項

⊙其他應注意事項

有關緊急昇降機之排煙室其裝修材料以耐燃一 

級為限之規定，其材料是否包含角材?

(112.03.17新北工建字第1120503555號令)

(1)有關緊急昇降機機間與特別安全梯樓梯間及

     排煙室之天花板及牆之裝修材料規定相同，

     且緊急昇降機係供消防人員攜帶救災裝備器 

     材執行救災工作所需使用，安全需求不亞於

     特別安全梯，故緊急昇降機機間與特別安全

     梯天花板及牆之裝修材料應使用耐燃一級材

     料之範圍，均包含表面材料及底材（即，除

     表面材料需達耐燃一級外，如貼附於另一底

     材，底材亦應達耐燃一級之性能）

(2) 將裝修材料固定於建築物構造體且未暴露於室內之固定材

     （例：吊筋、木角材等），於內部裝修之面材經試驗判定

      達耐燃一級之合格時間內，固定材尚無被破壞之虞，尚非

      上開規定規範範疇，得免為耐燃一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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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特別注意事項

⊙其他應注意事項

有關高層建築物燃氣設備檢討，如建築物涉及多幢多棟應如何定義?

(109.07.10內授營建管字1090811849號函)

(1)應以建築物總體規模高度在50公尺或16層(含)以上之任一樓層

     適用之，非申請樓層。

(2)常見樣態

50公尺或16層(含)
以上高度之建築物

擬申請裝修位置

未達50公尺或16層
高度之建築物

免檢討 需檢討 免檢討需檢討

無使用燃氣 有使用燃氣

需檢討

G.L

16F或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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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裝修委員會-永遠是您最堅強的後援!

專業技能  強大

才是    建築師  最好的     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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